


質詢事項全文
甲、行政院答復部分
（一）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智強就醫療量能與急診壅塞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114年3月18日院臺專字第1140003354號）

（立法院函　編號：11-3-4-15）

羅委員就醫療量能與急診壅塞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衛生福利部查復如下：

為因應連續假期可能使醫院壅塞並造成醫護人員工作負荷過重，本部於春節前即啟動因應醫院壅塞整備作為，鼓勵醫院、基層診所開流感門診，並於年後召開4場會議，推動三大強化服務量能因應策略，及二大中長程改革作為。

一、三大短期服務量能因應策略

(一)醫學中心強化院內病床調度。

(二)加強區域醫院聯防機制。

(三)強化民眾分級就醫資訊。

二、兩大中長程改革方向

(一)強化護理人力整備：

1.護理人力截至114年2月底總執業人數19萬3,503人，較去年同期增加3,531人；醫院執業護理人數較去年同期增加1,433人。

2.行政院113年已核定護理人力政策整備12項策略計畫，4年275.4億元，強化投資護理人員；114年已編列公務預算約66.85億元，包含三班輪值夜班護理人員直接獎勵預算47億元、三班護病比達標獎勵16億元、護理新手臨床導師制度3.6億元、醫院護理友善職場典範認證2,500萬元。113年透過12場次公開會議與巡迴論壇蒐集護理人員意見，且已達初步最大共識，俟預算程序完成後，啟動執行，以留任醫院護理人力。在三班輪值夜班護理人員直接獎勵，共識急性一般病房與慢性病床、其他特殊病床（急診、加護病房等），獎勵標準一致。

3.113年3月實施三班護病比，先獎勵並公開醫院三班護病比，近三個月整體達標情形皆較去年3月有所改善，醫學中心及區域醫院未能整體達標主因是夜班護病比未達標準；持續朝向落實三班護病比的方向推動。

(二)鼓勵醫院投入急重症，研議健保調整給付：健保署自114年2月13日至3月15日，提供特殊病床彈性調整為一般病床之給付，以增加病床調度機制；為鼓勵醫院投入急重症，研議健保調整給付。

1.支付標準調整：

(1)將急診診察費拆分為診察費及護理費並調升10%，預計一年增加7.3億元。

(2)急診觀察病床護理費調升60%，預計一年增加4.3億元。

(3)急診觀察床診察費獨立列項，依「一般病床住院診察費」支付。

(4)全重度級急救責任醫院加護病房之病房費、護理費及診察費比照醫學中心支付，全中度級急救責任醫院則比照區域醫院支付，預計一年增加5.9億元。

(5)調升急性一般病床（含精神）住院護理費，預計一年增加25億元。

2.提升病房效率：

(1)擴大推動在宅急症照護（ACAH）、研議新增門診靜脈抗生素治療（OPAT）及提早出院在家治療（ESD）等計畫，減少住院需求及提升病房使用率。

(2)檢討住院DRG支付項目，鼓勵醫院針對部分原於住院進行之手術改為門診手術，以提升病床使用效能，著重於急重症病人照護。

3.落實分級醫療：

(1)個別醫院總額保障急重難症等剛性需求。

(2)本次支付標準調升須扣合調升護理人員薪資（或增聘人力）及急診留觀改善（縮短急診超過24小時滯留率、超過48小時滯留急診轉住院人數）等指標，始增加個別醫院預算額度。

（二）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智強就非法槍枝問題持續嚴峻，查獲數量高居不下，影響社會治安之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114年3月20日院臺專字第1140003749號）

（立法院函　編號：11-3-5-16）

羅委員就非法槍枝問題持續嚴峻，查獲數量高居不下，影響社會治安之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內政部查復如下：

一、現況說明：

(一)近年查緝非法槍械數從109年查獲1,497枝下降至112年查獲987枝，113年因查獲「穿雲箭」、「微型砲」等以玩具擺件名義自大陸進口之具殺傷力槍砲共279枝，導致查獲數提升至1,322枝，扣除上述大陸進口槍砲，整體查獲數尚呈穩定減少趨勢。

(二)近年槍擊案發生數從110年發生100件至113年發生67件，下降幅度達33%；持槍刑案110年發生154件，至113年發生119件，降幅達22.72%。顯示近年槍械犯罪數在相關管制措施及各警察機關戮力查緝下，有呈現穩定下降趨勢。

二、統計近年查獲槍枝逾8成屬非制式槍枝，其中又多由模擬槍改造而成，為打擊非法槍械犯罪，本部警政署在109年已修正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擴大模擬槍管制，並在113年再次修法，增訂公然開槍罪、納管模擬槍及子彈零件等，以遏止幫派公然開槍犯罪及非法槍彈以零件形式流通等問題，本部警政署會適時辦理專案，加強蒐報並掃蕩各式非法槍械，保障民眾生活安全。

三、針對上述「穿雲箭」、「微型砲」大陸進口之具殺傷力槍砲，本部警政署已在113年9月函請蝦皮、露天等平臺下架相關違禁品，並函請財政部關務署加強關口查驗，避免非法夾帶入境，目前在網路平臺已無相關販售資訊，本部警政署會持續加強網路巡邏，避免是類非法槍砲於網路販售流通。
（三）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智強就醫師勞動權益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114年3月28日院臺專字第1140003750號）

（立法院函　編號：11-3-5-17）

羅委員就醫師勞動權益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勞動部業於民國108年3月12日公告指定「醫療保健服務業僱用之住院醫師」（不包括公立醫療院所依公務人員法制進用之人員）自同年9月1日起適用「勞動基準法」（以下簡稱勞基法）。另每年規劃「醫療院所勞動條件專案檢查」，並將檢查結果函請衛福部加強督導；本（114）年已規劃協請各地方勞工行政主管機關辦理26場次勞動法令研習會，醫療院所亦為受邀對象，宣導重點為勞基法之法規與實務，以協助事業單位瞭解並落實法令規定。

二、至主治醫師因各科別工作態樣多元、自主性高，各界對於納入適用勞基法仍有不同意見。考量醫療服務型態多元性，以及對於醫病關係、病人就醫權益之衝擊，針對工作契約、職災補償、退休保障等議題，衛福部業於112年2月18日、113年3月4日及12月19日邀集相關單位召開關係團體溝通會議，後續將彙整各界意見及評估。

三、另為保障臨床研究員之勞動權益，衛福部自111年10月起陸續於北、中、南辦理「臨床研究員（Fellow）與醫療機構訂定聘用契約注意事項」說明會共3場，並於112年5月16日公告，作為臨床研究員與醫療機構間訂定聘用契約之建議，復於113年4月22日召開上開注意事項執行討論會議，作為未來各類醫師規範之參考依據。

四、為優化醫事人員職場環境，衛福部已於「健康台灣深耕計畫」中，以優化工作條件、人才培育、智慧化醫療及社會責任等四大主軸，促使醫療機構採取各項友善職場措施，提升留任率並鼓勵非現職人員重新投入職場，以鞏固醫療場域人力資源。同時透過新興科技及人工智慧技術，鼓勵醫療機構透過資訊化及自動化方式，減緩人力業務負荷與增進工作效率，確保醫療品質及我國醫療體系韌性。



